附件2：
关于铁门关市木卡姆抓饭烤肉店抽检不合格
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一、抽检基本情况
2025年7月16日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2025年总局抽检任务中，在铁门关市木卡姆抓饭烤肉店抽取烤羊肉串（自制）1.2kg，抽取样品基本信息及不合格项目情况如下：
产品名称：烤羊肉串（自制），自制日期：2025年7月16日。检验结论为铅项目不符合GB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二、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到不合格通知书后，立即启动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程序，依法对铁门关市木卡姆抓饭烤肉店开展执法检查。经查，2025年7月16日上海微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抽检的1.2kg烤羊肉串（自制），是当事人铁门关市木卡姆抓饭烤肉店于2025年7月16日自铁门关市牧欣牛羊肉店以60元/kg购进的20kg新鲜羊肉，每天制作七八十串羊肉串用于售卖，每串6元，当事人出具了该批次羊肉的进货票据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铁门关市牧欣牛羊肉店营业执照，铁门关市木卡姆抓饭烤肉店已履行进货查验义务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检验结果未提出异议，执法人员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对该经营单位开展检查，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一份，并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，制作询问笔录一份。当事人经营铅含量超标的烤羊肉串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，构成生产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的违法事实。鉴于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，收到检测报告后立即更换了羊肉串所使用的铁签、孜然、辣椒、餐盘，同时对自己的违法经营行为深刻检讨，货值金额较小，危害后果轻微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及过罚相当的原则，鉴于当事人违法行为案值数额较低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能够积极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，主动更换烤肉所用器具调料，消除因器具、调料而造成的铅含量超标的因素，对社会造成危害轻微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8元（柒拾捌元整）、罚款3000元（叁仟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
三、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
当事人已按照要求开展原因排查并进行整改，严格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，目前已整改到位。


